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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念之辨
———兼论《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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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编纂的代表之作，这主

要是因为《文选》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其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

归于翰藻”被认为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标准，被作为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

性论述。《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范围限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

须要富有文采、有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

绳”，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录标准也成为后世编纂总集的基本要求。而当时另

一部佛教典籍总集《弘明集》，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弘明

集》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有益佛、法、僧三宝，则无论篇幅文体，均予

以收录；语言只要朴实无华，也予以收录。这与编者旨在弘道明教的编纂目的

有关。《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笔”，这表明南朝总集编纂并非只收诗赋，

而是有丰富复杂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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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集编纂兴起于六朝，后世论者多以《文

选》（《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一部古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

组织文人共同编选）为总集编篡的代表之作，

这不仅因为《文选》开编纂文典之先河，也因为

它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编选体例与标准。尤其是

在当时的“文”“笔”之争中，《文选》对“文”所

下的定义更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广泛争论，萧统

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文学观念

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标准，被后世称

作文学自觉、纯文学产生的标志性论述。《文

选》的选文理念一向为《文选》研究乃至六朝文

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当时另一部佛教典籍

《弘明集》（佛教文集，南朝梁僧佑撰于天监年

间），却提出了与《文选》截然不同的选文理念，

近年来学界多关注其选录文章体现的宗教背景

与思想史内涵，对其编纂本身则少有关注。鉴

于此，本文拟比较《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标

准之别，以期对南朝总集编纂中体现出来的文

学理念进行多维度认识。

　　一、《文选》与《弘明集》的选录理

念之别

　　“总集”之名来自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

其文集录中列有“总集部”。《隋志》认为第一

部总集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总集产生的原

因是因为编者患于文集过多而欲去粗取精的目

的，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而下，各

为条贯，合而编之”［１］１０８８。《四库提要·总集

部》将总集产生的原因也归于“文集日兴，散无

统纪”［２］３８１１。可见，正因为文章著作的大量产

生和“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哀江南赋》）的太

平局面，南朝才掀起一股编纂总集、类书的热

潮。据《隋志》记载，梁武帝下令编纂的类书、

总集有６２０卷的《华林遍略》、４８０卷的《通史》、

１０卷《历代赋》、沈约所注１卷的《连珠》、萧纶

与陆缅所注１０卷的《制旨连珠》、２００卷的《群

经讲疏》等。编篡《华林遍略》的华林学士达

７００余人，南朝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３］太子

萧统除领修《昭明文选》外，还主持编修了《古

今诗苑英华》《正序》《文章英华》等文学总集。

僧当时与王室和其他上层文人交往密切，也

积极投入到文集汇编的浪潮之中，成为当时僧

人编纂著述最多的一位。

无论是否出自编选者的本意，在总集的选

文定篇过程中都体现了编者的文学理念，其对

某些文体、文风的偏好，使得总集往往烙上鲜明

的个人印记。当时，总集编篡的特点是重于辨

体，即将编纂限于集部内完成，如《历代赋》专

选赋，《文章英华》亦只选 “五言诗之善

者”［４］１７１。《玉台新咏》的选录范围更为明确：

“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只“撰录艳

歌”，作者承认内容是“曾无忝于《雅》《颂》，亦

靡滥于风人”，编选目的就是“永对玩于书帷，

长循环于纤手”［５］。这种特立独行的文学审美

观，脱离了以往严肃正统的文学风气，成为齐梁

文坛的最大特点。

太子萧统向来喜欢中正雅致之文风，在

《文选序》中表示《文选》的编纂就是要“略其芜

秽，集其清英”，不选录经部典籍、子部典籍、史

部典籍。“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这种儒家经

典，因为贵为“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故不

予收录；子书（先奏百家著作，宗教）即“老庄之

作，管孟之流”，因为其“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

文为本”，也不予收录；其他“贤人之美辞，忠臣

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虽然有其文学价

值，可谓“冰释泉涌，金相玉振”，但是伤在“繁

博”，也不纳入；史书类文章则是“方之篇翰，亦

已不同”，也不属于“文”之范围。萧统接着解释

了为何将一些赞论序述收入《文选》：“若其赞论

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

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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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萧统《文选》的选录标准，一是选择

范围限定于集部；二是若作品超出集部范围，必

须“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

乎翰藻”，即富有文采，或是“譬陶匏异器，并为

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６］，即有

娱人情性之效果。后世将《文选》称作“辞章之

圭臬，集部之准绳”［７］，其重辨体、重文采的选

录标准成为总集编纂的基本规范，《文选》遂也

成为南朝总集的代表之作。

与萧统同时代的高僧僧所编纂的《弘明

集》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收录了东汉以来

凡俗人士关于护法御侮、弘道明教的文章１８６

篇，其中以论体和难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书信

居多。僧在《弘明集·序》中阐明了自己编

纂此集的目的是“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

论”，接着叙说了自己选文的标准：“其有刻意

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

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８］４可以

看出，僧的选录标准相当宽泛，只要内容是

“刻意剪邪、建言卫法”，文章写作有益于佛、

法、僧传道的，不限篇幅文体都予以收录。在

《弘明集·后序》中，僧概括了自己选文的文

风标准，“故复撮兴世典，指事精微，言非荣华，

理归质实”［８］７９４，强调选文的语言要“质实”而

非“荣华”。

为什么《弘明集》与《文选》在选录标准上

有所区别呢？其根本原因是两者在选文目的上

存在差别：一般文学总集除了收录文章的基本

功能以外，还要辨析区分各种文体，将具有典范

价值的优秀文章分类收入，以作为写作教科书

之用；而《弘明集》作为一部佛教文集是为了弘

道明教，有着更现实的宣传作用，正如萧统所说

的“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６］。在当时

文人的观念中，《弘明集》不能视作“文”，在目

录学分类中，“自阮孝绪《七录》以后，释氏之书

久已自为一类”［２］３７２６，《七录》中将佛道都列作

外篇，此后虽然也有目录著作如《旧唐志》将

《弘明集》归入集部，但《弘明集》一般不被作为

严格意义上的总集，所以虽然《弘明集》中所收

的文章辞采“铿然可诵”［９］，富有文学价值，但

所收录的文章因为不限文体且文风质朴平实，

而不被视作“文”。这或许可告诉我们，一部

《文选》并不能总概当时的总集编纂与文学观

念，这两种选录标准的巨大反差正体现了南朝

的文体之辨与文风之辨。

　　二、总集选录标准差异中的南朝

“文”“笔”之辨

　　若讨论六朝时期的文体之辨，最著名的当

属“文”“笔”之辨，这也为学界一贯关注而众说

纷纭。按刘勰的说法，“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１０］。他认为，押

韵的骈文可称为“文”，不押韵的散文可称为

“笔”。就此而言，《弘明集》中所收文章皆为

“笔”。然而总集应收录重词藻之“文”而非析

理之“笔”，自《文选》以后这已成为目录学之常

规。《四库提要》中评南宋真德秀编选的《文章

正宗》云：“《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

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

两途。”［２］５０８０《文章正宗》打破了总集只选“文”

的先例，该书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

“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２］５１２０。

但也正因如此，四库馆臣也严厉批评该书不近

人情、矫枉过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云：“病

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他们评论说：“虽

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

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

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２］５１２０历来目录

学家虽也都认为《文选》区分文体过于精细，但

又不忍打破该书的编纂定则，选入质实析理之

文。可见《文选》以后，在集部内选文已成为总

集编选的不二之规。但《四库提要》说直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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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德秀才打破这一定则并不妥当，因为与

《文选》几乎同时问世的《弘明集》就已经提出

与之截然相反的选文标准了，而且与南朝文风

不尽相同的北朝也有此例，萧圆肃就“撰时人

诗、笔为《文海》四十卷”［１１］，“文”“笔”兼收。

萧统的《文选·序》一向被当作当时“文”

“笔”分疏的重要开始。近代学者阮元在抨击

桐城派严明“文”“笔”之分、评《文选》选文标准

时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

也。”［１２］当时的学者章太炎则素来秉持大文学

思想，认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即可谓之文

学，他对阮元认为沉思翰藻之文是《文选》选录

标准的说法加以批驳：“且沉思孰若庄周、荀

卿，翰藻孰若《吕氏》、《淮南》？”［１３］他认为子书

往往比集部好多作品更加富有文采深思。学者

刘师培、黄侃也加入了两者的争论中，刘师培素

来认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但也认

为一切有文采者皆可称“文”，“文也者，别乎鄙

词俚语者也”［１４］。黄侃在划分“文”之界限上

则走弹性的中间路线，说：“拓其疆宇，则文无

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１５］

“文”“笔”之分虽在南朝时期为大多数文

人所认可，但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刘勰

虽提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但认为两者均

是“常言”。他又说“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

两名，自近代耳”［１０］，“明斥其分篇之谬”［１４］１８３，

“可以理解为含有激辞”［１６］。刘勰将《史传》

《诸子》收入《文心雕龙》，就表明了他反对“文”

“笔”之分的态度。即使热衷艳情绮靡文字的

南朝梁简文帝、文学家萧纲，虽明分“文”“笔”，

但也在《答湘东王书》中将“谢緿、沈约之诗”与

“任窻、陆翺之笔”并称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

楷模”［４］６９１。

可见，六朝文人对文学的定义和范围实无

非常清晰明确的划分，也认为无此必要。以西

方文学概念去推论当时是否有杂文学、纯文学

有失妥当。但从编纂文集的实用角度来看，四

部之分与“文”“笔”之别确实存在。南北朝时

文体不清的状况较为严重，刘师培曾说“文章

各体，其说不清”［１４］，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

序》中说，“孟坚（班固）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

衡（陆机）之碑，犹闻类赋之贬”［１７］。可见，当

时的人们在文学观念萌发以后，对辨析文体的

迫切性。所以，《文选》极力将选录范围限于集

部之内，并收录有藻采之文。但从《文选》的实

际情况来看，这种理想化的明晰分类较难实现，

《文选》也收入了多篇既不属集部也并无沉思

翰藻、华美辞章之文，如《文选》收了１３篇论体

文，还有文辞质朴的《尚书序》（孔安国）、《春秋

左传序》（杜预）等。章太炎曾就此发问：“总集

不摭九流之篇，格于科律……未知贾生《过

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

录？”［１３］章学诚更由此评论《文选》编选“淆乱

芜秽”，不应只看文章“形貌”而强行分类［７］。

文体分类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章太炎、

章学诚的言论未免苛责古人，但以目录学的严

密划分来选文编总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会有诸

多困难，且会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所阻碍。［１８］

编篡《出三藏记集》的僧虽身为目录学家，但

在《弘明集》的编纂中没有“拘形貌之弊”，与其

迫切的纠正时弊的实用目的有很大关系。据

《隋书·经籍志》所载［１］１０８５，僧另外编纂的文

集还有《箴器杂铭》５卷、《诸寺碑文》４６卷、《杂

祭文》６卷，这些总集虽都文体分明，但显然在

他看来这些文集都不能承担弘道明教的作用，

可见他对不同文体功能有不同的看法。佛教的

正统文学与儒学典籍相似。《典论·论文》以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来阐释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６］，而非诗赋；曹丕

同样在《与吴质书》中称徐干著《中论》（一部政

论性著作）而“不朽”，亦非诗赋。只求文采绮

丽的文章终究难逃“童子雕虫篆刻”的讥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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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中也只有桓范《世要论·序作》所说的“阐

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１９］的

文章可谓“不朽”。同样在宗教语境中，“弘道

明教”“有益三宝”之作方为“不朽”之作。“诗

赋欲丽”，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终为佛门正

道所不取。唯“论”、“难”、“研核名理”（李

充）、“析理精微”（萧统）、“精微而晓畅”（陆

机）、“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刘勰），以“理”

为旨归、明白晓畅、直指人心、辨疑解惑的文章，

才符合僧弘扬大法的夙愿。在这种正统观念

之下，无论文体为何，是“文”是“笔”，终究以文

章功能目的而辨高下。虽然《文选》力求打破

这种观念，甄选“入耳之娱”“悦目之玩”之文，

但以此来评判南朝整体总集的编纂乃至文风，

有失全面。

总体而言，《文选》与《弘明集》一“文”一

“笔”，总集的收录标准并非一概而论地只收诗

赋，体现了南朝总集编纂丰富复杂的样貌。其

中，《文选》虽声称只收富有文采的集部之文，

但也不免杂入其他文体；《弘明集》力求兼容并

蓄，在论体文、难体文中也不乏收录文采斐然之

作。当时文体区分的实际操作难度可见一斑，

以《文选》的选录标准去推断当时文坛学界重

“文”而轻“笔”，实为不妥。

　　三、《弘明集》的选录标准与南朝文

风之辨

　　在南北朝文集编选中专门提出“言非质

华，理归质实”这种文风要求的，实不多见。僧

在《弘明集·后序》中，坦承自己“虽文匪皀

璋，而事足靋鉴”［８］８０４，意在提醒人们，将注意力

从文字表面的华丽辞藻移开，关注其中的事、

义、理。可见，僧对文章的要求，是“实”与

“质”两个方面。

“实”作为第一要求，是令人信服之意，这

是宗教宣传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一方面，僧

编纂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引导“迷津

之人”，总释群疑。这也是佛教教义之本然，佛

教称虚妄浮夸之辞为“绮语”，视为严重的口

业。沈约就曾在《忏悔文》中忏悔自己“绮语者

众，源条繁广”［２０］。而另一方面，对“实”的需求

来自当时佛教遭遇的信任危机，来源于不少人对

佛教“神迹”言过其实的描绘和源于印度的华丽

繁冗之文风。出于宣传的需要，一些僧人热衷于

“神迹”的展露，轮回、感应、神鬼类故事不断涌

现，这让很多信守儒家传统的理性人士颇为反

感，这类诟病在《弘明集》中可谓俯拾皆是。东

汉的《牟子理惑论》就记载有：“子以经传之辞，

华丽之说，褒赞佛行，称誉其德，高者凌青云，广

者逾地圻，得无逾其本过其实乎？”［８］５０，这是对佛

教宣传不实的诘问。在文风方面，鸠摩罗什就曾

言“天竺国俗，甚重文藻”［２１］５３４。许多佛经多采

用故事譬喻、重韵律、反复吟咏的文学样式。《牟

子理惑论》中就记载东汉时人们质疑佛经多用譬

喻的弊病：“夫事莫过于诚，说莫过于实……佛经

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８］３６－３７可见，佛经文

风不诚不实。佛经的印度风格可通过翻译加以

完善，在宗教求知求真之人看来，他们更希望人

们理解佛教经典中析理精微之处，“经本贵理，

不必须饰文而乖义也”［２２］。对于佛教面临的这

种普遍性怀疑，僧只能通过平时令人信服的

文章加以纠正与弥补。当时僧佑所编另一部

《佛记》，沈约为其作序，其中也着重强调了信、

实之要求，可见这是当时佛学写作、编集所普遍

注重的要求。

对于“质”的设定，首先也是因为质朴无华

的文字更能带来信任感，且相对来说更容易被

人理解。收录于《弘明集》卷十三的《日烛》一

文，作者王该就说明了自己的写作缘由：“然信

言不美，文繁辞宕，累冥绝昧，重渊隔浪，是以学

者未得其门，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远音，适

为里巷之近曲。”［８］３此处可见他欲将佛理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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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达的写作目的，其次也体现了僧个人的

文学理念。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由来已久，其

中持折中观点的有慧远，他反对“或文过其意，

或理胜其辞”，认为“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

质应文，则悦者寡”［２３］９８，但即便如此，慧远还是

着重强调“削除饰好，落名求实”［２３］３２９，“依实去

华，务存其本”［２３］９８。他对吟咏情性文学的观念

可以从下面一则逸事中看出。

　　（僧彻）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

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攀

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

胜气。退还咨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

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

皆为违法。”由是乃止。［２４］

宋代《佛祖统纪》卷二十六则将慧远的回

答记为“苟以乱意，皆为非法”。无论是“散乱”

还是“乱意”，都表明慧远的文学理论是从佛教

教义出发、以加深对教义与人生精神的理解和

感悟为目的的。依此看来，南朝流行的以娱乐

为导向的文学扰乱了佛教倡导的保持禅定清净

内心的思想。《续高僧传》也记载了陈代僧人

释昙瑗“颇以文华自处，时或规谏之者，瑗因摆

拨前习，专征鄙倍……由是名重京邑，同例钦

焉”［２５］。这说明“鄙倍”质朴的文风才是佛门

弟子所看重的。僧本人的文学观念，也是在

重质的基础上强调文、质折中的：

　　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

同失经体。［２１］４６６

僧虽然强调质实，但也并非全部丢弃文

采。《弘明集》中刘勰的《灭惑论》开头便抨击

《三破论》“义证庸近，辞体鄙陋”［８］７３３，这说明

刘勰对佛教论文的观念也是义理与文辞并重

的。僧也编纂过不少文学艺术类总集，这说

明他也不是一位不近人情、矫枉过正的人。而

他专门提出质实要求，甚而有专门排斥华丽文

风之嫌的原因，在于当时佛门作风与文风使他

在《弘明集》序中直言“静言浮俗，愤慨于心”。

虽“鄙倍”的文风使“同例钦焉”，但也终抵不过

世风浸润，“新声炽而雅音废”［２６］。宋代的释惠

休与齐代的释宝月就是僧人中写作艳情之歌的

名家，有些僧人甚至于平日讲经唱导也多唱艳

情歌曲，《续高僧传》就记载了当时的这种风

气：“郑卫弥流，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清举，

致使淫声婉变，娇弄颇繁，世重同迷，蜭宗为得。

故声呗相涉，雅正全乖。纵有删治，而为时

废。”［２５］７０５这种迎合世人时尚的做法也招致更

多人对佛教的误解，令僧感到痛心不已。当

时所流行的《十诵律》规定，“不歌舞，作伎乐不

往观听”［２７］。僧身为律学大师，自幼“承页十

诵”［２１］４９６，被评价为“四双之云梯，五众之喀

范”［２１］２２４，自然见此情景而愤慨难已。所以在

《弘明集·序》中，僧就颇为激动地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

　　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

曲儒，则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

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

稍繁，讹辞孔炽。［８］４１５

“巧言”“诡论”“讹辞”可以理解为僧对

佛教文学界的看法。他自认身处末法时代，

“自像运浇季，浮竞者多，或凭真以构伪，或饰

虚以乱实”［２１］２２４，将不真、不实作为时代的典型

特征。僧在《弘明集·序》中发出“道大信

难，声高和寡”的感叹，与刘勰倾注心血完成的

《文心雕龙》却“未为时流所重”而感到的悲凉

如出一辙，师徒二人对文学之总经、追本溯源的

作法可谓一脉相承。僧本为主持大局，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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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纠正佛门风气，但佛坛之风与文坛之风本

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可以说，通过编纂《弘

明集》，僧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之辨中也作出

了自己的回答。

《文选》的编纂理念往往被作为南朝文学

总集的代表，但如果我们能留意另外的总集编

选，就可以意识到《文选》“综缉辞采”“错比文

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并

不能概括南朝所有文学总集的选文标准。《弘

明集》的文体、文风与《文选》的标准大为不同，

这种编选理念的差异体现了南朝文学思想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更多关注传统集部、传统文学

分类之外的文集与文章，也许能使我们以更加

多元化的视角去理解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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